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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產學合作，依據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訂定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為促進知識之累積及擴散為目標，發揮教育、訓練、研發、服

務之功能，並裨益國家教育及經濟發展，得利用現有之師資及設備

推動產學合作。 

第三條 本校有關產學合作業務，除法令或合作雙方另有約定外，悉依本辦

法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校有關產學合作業務，由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本處）負責規劃、

協調及推展，並接受研究發展會議之監督。 

第五條 本辦法所稱之產學合作，係指本校各單位或個人（教師或研究人員）

與政府機構、事業機構、民間團體或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產

學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列之事項： 

          一、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 

              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 

              育成等。 

          二、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 

              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 

          三、其他有關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前項因辦理產學合作，與合作機構辦理之學生實習，應組成學生校

外實習委員會保障學生權益，其組織及職掌另訂之。 

第六條 本校各有關單位或個人，如擬向校外機構申請或接受委託進行產學

合作計畫，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產學合作契約草案等資料表件，



經單位主管認可後，送本處審查後函送合作他方。除經教育部授權

本校實施者外，產學合作契約應由產學合作雙方分別報請所屬主管

機關核准，產學合作始得進行。與其他機關學校協同進行之產學合

作計畫，如未經由校方提出申請，應於計畫定案後報校備查。 

第七條 產學合作雙方應訂定合約，合約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產學合作計畫名稱及內容。 

二、 計畫經費及時程。 

三、 雙方權利義務。 

四、 其他相關事項。 

第八條 產學合作合約應由校方簽訂，計畫主持人應於合約副署，以示負責

；主持人有 2 人以上時，推定 1 人，代表副署。 

第九條 產學合作合約於必要時，得經雙方之同意加以修改或延長期限，如

有重大修改或延長期限 1 年以上時，應另訂新約。合約延長期限，

如不及 1 年，且內容無重大改變，得不再簽約，雙方以換文方式行

之。 

第十條 政府機關、公民營機構支助或委託之計畫，由本校與其他機關學校

單位協同進行者，如有必要，雙方亦得另訂合約，比照本辦法有關

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產學合作計畫經費收支與核銷，應依學校會計作業程序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之。產學合作經費結算後之盈餘由校方統籌運用。 

第十二條 產學合作計畫，原則上均應編列計畫經費總額 20%行政管理費，由

學校統籌運用。提列未達標準者，至少需編列以下比率： 

一、合作機構為政府機關者(含公營事業機構)，如其另有規定者，得

從其規定；若無規定，則至少需編列 8%。 

二、合作機構為政府機關以外之機構者，至少需編列 15%。 

行政管理費編列低於以上比率，應敘明理由專案簽請校長同意。 

房屋建築、中大型儀器設備（單價在新台幣 60 萬元以上）依合約規

定，計畫結束後，產權歸校方者，本校得視情形同意其經費扣除不

計行政管理費或降低行政管理費之比率。 

第十三條 前條之行政管理費，由學校統收後，依下列原則分配： 

一、 合作機構為科技部或教育部者，行政管理費中 60%歸校方運用

，其餘 40%由計畫執行單位或個人所屬單位之院、系、所、中

心自行運用。 

二、 合作機構為科技部或教育部以外機構者，行政管理費中 50%歸

校方運用，其餘 50%由計畫執行單位或個人所屬單位之院、系

、所、中心自行運用。合作機構若能提供學生實習機會，調整



行政管理費分配比例為：校方 50%統籌運用，所屬院、系、所

、中心 30%，其餘 20%回饋獎勵計畫主持人。 

第十四條 前條行政管理費可用於用人費用、教師與學生於國內外及大陸地區

旅費、學術研究獎勵、水電、郵電、圖書資料與教學儀器設備之購

置與維護保養、校舍之清潔維護、修繕及其他與研究發展相關費用

。 

行政人員執行產學合作業務卓有績效者，得比照教師支給工作報

酬，惟其合計總數（連同教師非法定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

仍應不超過 8 項自籌收入之 50%比率上限規定之限制，且行政人員

每月支領之工作酬勞，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限。 

校內各有關單位欲動支校方分配得之行政管理費，應先經所屬單位

主管申請，送本處呈轉校方同意後，方可動支。 

第十五條 因產學合作而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及設備等，除產學合作契約

另有約定者外，均依本校相關規定納入校產統一管理運用。 

產學合作研發成果歸屬、管理、運用及利益分配，依本校研究發展

成果及技術移轉要點規定。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實施。 


